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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質性研究 

一、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理由 

質性研究的重點在於瞭解的深度，並致力於探求特殊人生經驗的深層意義。

質性研究的基本特性包括（潘淑滿，2002）： 

（一） 在研究過程所收集的資料，是屬於人、地，和會談等軟性（soft）資料，

且這些資料有豐富描述（thick description）。 

（二） 研究問題並不是根據操作定義的變項而發展，相反的是在複雜的情境中逐

漸形成概念架構。 

（三） 整個研究的焦點可以在資料收集過程中逐漸清晰，而不是在研究開始就設

定等待研究者回答問題或等待研究結果驗證的假說。 

（四） 任何對研究現象或行為的理解，必須深入了解被研究者的內在觀點，外在

可看見的因素往往只是次要的。 

（五） 資料收集過程較偏重在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與被研究者做持久的

接觸與互動，從這些互動經驗中來收集全面式的資料。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入住自費安養機構老人與其居住環境的

互動關係與過程，並進一步探索老人對其居住環境的依附情形。要回答上述問

題，勢必得貼近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情境，瞭解研究對象的內在觀感，透過對研

究對象與研究場域的實際接觸以獲取豐富且深入的資料。故本研究選擇以質性研

究來進行。 

二、研究對象的選取 

（一）立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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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向明（2002）認為，質性研究在抽樣時必須考量的問題為：（1）樣本與研

究問題之間的關係，（2）樣本的個人條件，（3）樣本與研究者間的關係。具體來

說，研究者必須思考樣本個人的特質與生命經歷是否與自己的研究問題有重大相

關，樣本是否有能力提供研究者需要的資訊、是否有能力用語言將自己的經歷與

想法表達出來，以及研究者與樣本間的關係是陌生還是熟悉、彼此間是否存在利

害關係，而這些關係是否會影響樣本提供資訊的意願與態度。依據這些考量標

準，本研究在樣本的選取上採取非隨機抽樣中的「立意抽樣法」，依照本研究之

目的與理論基礎來選取特定樣本。 

（二）研究場域 

本研究以台北市某家自費安養機構「○○園」作為研究場域。○○園的性質

為私立財團法人，安養規模 49 人，目前實際進住人數為 35 人，位於社區內，其

入住條件、收費標準、住民特性及環境特性的情況見參表 3-1。園內的工作人員

包括主任、社工、護理人員、服務員及行政人員，其組織架構與服務人力參見圖

3-1。 

表 3 - 1、「○○園」的背景資料 
成立時間 民國 82 年 

性質 私立財團法人 

入住條件 
年滿 60 歲之本國國民（夫妻同住者，其配偶年齡不應低於 55
歲），有經濟能力、能自理生活，且未罹患傳染病、精神病或

嚴重疾病者。 

收費標準 

膳食費：每人每月 5,500 元。 

住宿費：                     居住保證金： 
單人房－每月 20,000 元。       單人房－200,000 元。 
雙人房－每月 27,500 元。       雙人房－250,000 元。 

安養規模 49 人 
進住人數 35 人 

住民特性 
男性 16 人，女性 19 人 

70-79 歲 8 人，80-89 歲 18 人，90 歲以上 9 人 
環境特性 「○○園」座落在社區內，並位於中心住宅區，為地上八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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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二樓之獨棟建築，鄰近公園、黃昏市場與大型醫院。 
每位住民均有獨立套房，單人房坪數約 22 平方公尺，雙人房

約 34 平方公尺。 
在公共空間和服務設施方面，地下室有餐廳、麻將室和洗衣

間；一樓有前廳、休憩中庭、後廳、咖啡廳、體能室等空間；

二、三樓則有會議室、佛堂、康樂室、交誼廳等空間；三樓以

上為住民寢室。 
 
 
 

 

圖 3 - 1、「○○園」組織架構與服務人力 
註：括號內數字表示兼任員額 

（三）樣本的選取與訪談過程 

依據研究主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入住自費安養機構的老人」，同時為

獲得第一手的訪談資料，樣本篩選的標準有以下兩點： 

1、現住於自費安養機構的老人。 

2、具有語言表達能力者。 

此外，為增加資料的豐富性，在選取受訪對象時考量個人特性（包括性別、

董事會 

董事長 

主任 

行政管理 專業服務 

行政總務 1 

廚師 2 

會計 (1) 

清潔人員 1 (1) 

社工人員 2 

服務員 3 

護理督導 (1) 

護理人員 1 (2) 

營養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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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婚姻狀況、健康情形、居住時間長短、入住原因、入住前的居住情形等）

之最大變異性，而質性研究的抽樣是一種「過程中的抽樣」，研究者亦在資料收

集過程中持續尋找變異之個案。 

關於研究的實際執行情況，研究者在 2007 年底於「○○園」擔任志工之際，

即向主任表明自己論文的研究方向，希望以園內老年住民作為研究對象，幸獲主

任同意，並由社工員協助引薦受訪者（推薦訪談人選、徵詢受訪意願、協調訪談

時間與地點）。研究者自 2008 年 7 月中至 10 月初（7 月 16 日至 10 月 5 日）進

行一對一的深入訪談，其中幾位受訪者（樣本三、四、五）視情況訪談一次以上，

每次訪談時間約一至一個半小時，訪談地點大部分在受訪者的寢室內，少部分不

願開放個人寢室的受訪者（樣本六、七、八、十）則安排在「○○園」一樓的咖

啡廳內進行訪談。 

（四）受訪者基本資料概述 

本研究共計訪談十三位老人（基本資料參見表 3-2，按照首次訪談時間的前

後順序編號），七位女性，六位男性，年齡範圍自 71 歲至 92 歲，多數在 80 至

90 歲之間。居住時間最短為九個月，最長達十二年，大部分介於二至四年之間。

婚姻情形方面，十位喪偶，一位離婚，兩位已婚，已婚者均與配偶同住安養機構。

健康情形方面，許多受訪者都有心血管方面的慢性疾病，多數能自行完成日常生

活活動，僅樣本十須坐輪椅並由他人協助位移（原本可藉助行器獨自行走，訪談

前一週的某日在浴室泡澡時突然無法起身亦無力行走，之後雇請臨時看護提供個

人照顧，訪談時則表示子女仍在商討未來的照顧方式，傾向雇請外籍看護工，協

助其繼續獨立住在「○○園」）；另有六位（樣本三、樣本六、樣本七、樣本九、

樣本十一、樣本十三）老人行動不便或下肢筋力退化，須靠拐杖或助行器行走。

除了與配偶同住的樣本八和樣本十一之外，另有三位受訪者（樣本四、五、十三）

亦住在雙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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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受訪者基本資料表 
 性別 年齡 省籍 居住時間 婚姻情形 行動能力 子女情形 

樣本一 女 72 本省 2 年半 喪偶 佳 一養子 

樣本二 女 88 外省 12 年 喪偶 尚可 
一子(已逝) 

一女(在美國) 

樣本三 男 91 外省 近 3 年 喪偶 需持枴杖 一子 

樣本四 女 83 外省 6 年多 喪偶 佳 一女 

樣本五 男 84 外省 2 年 喪偶 佳 
二子(長子在國外)

一女 

樣本六 男 91 外省 6 年 喪偶 需持枴杖 
二子一女(長子已

逝，其他在美國)

樣本七 男 71 本省 1 年 2 個月 喪偶 需持枴杖 三女 

樣本八 男 79 外省 9 個月 已婚 佳 二女(在美國) 

樣本九 男 92 外省 4 年 離婚 需使用助行器 二女 

樣本十 女 85 本省 4 年 喪偶 
需使用輪椅（他

人協助位移） 
六子一女 

樣本十一 女 81 本省 9 個月 已婚 需持枴杖 
一子(在美國) 

二女 

樣本十二 女 84 本省 3 年 喪偶 尚可 二子一女 

樣本十三 女 83 外省 1 年 喪偶 需持枴杖 
一子(重病住院) 
一女(在國外) 

 
另針對十三位受訪者的背景描述如下： 

1、 樣本一：原本同先生兩人居住於台北縣的自有房子，有一名養子，關係不睦。

因為一名友人住在「○○園」的附近，透過友人的介紹，並在某次拜訪友人

時一同至「○○園」來參觀，對這裡留下很好的印象。後經歷喪偶之痛，回

到娘家居住，在此之際，姐妹們輪流回到娘家陪伴她，給予情感支持，但她

也意識到姐妹們都有自己的家庭，不可能長久相伴，於是決定住到「○○

園」，原來的房子留給養子居住。樣本一的行動能力與健康狀況都相當好，

也很積極參加機構活動，和住民鄰居、工作人員都維持很好的關係，時常幫

忙其他行動不便的老人到附近購物（例如買水果），因為本身信奉佛教，平

常會固定搭公車至法師講堂誦經，或是和社區同好一起坐車參加宗教活動，

與原來的社會支持網絡（姐妹、過去的鄰居）亦保持緊密的聯繫。對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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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居住環境不僅提供了許多人際交往的機會，更是一個「自己專屬的空

間」，可以避免代間磨擦，同時讓自己放下家庭責任與負擔，獲得清靜自在

的生活。 

2、 樣本二：過去擔任軍職的樣本二，原來和先生兩人住在台北市的自有房子，

後來先生過逝，兒女都在國外（當時兒子在大陸工作，女兒長住美國），便

決定把原來的房子變賣，利用這筆資金來支付住自費安養設施的開銷。樣本

二透過同為外省軍人退休的鄰居介紹得知「○○園」，當時「○○園」仍在

建蓋階段，因為參觀之後很滿意這裡的環境，於是在「○○園」開幕之初即

入住。樣本二很喜歡唱卡拉 OK，因為初遷至「○○園」時仍未克服喪偶之

痛，透過主任和其他住民們的勸慰、陪她一起歡唱，心情逐漸好轉。但隨著

園內人事和住民的異動、本身健康情形的退化，她也漸漸喪失參加活動的意

願，參加活動的次數與頻率也漸少，平常多待在自己的房內休息、閱讀聖經、

看看自己以前的剪報文章、或至康樂室使用按摩椅，過去時常參加附近的教

會活動，現在也幾乎不再參加。樣本二在園內的人際互動較為疏離，偶爾和

隔壁鄰居閒聊，或與住在美國的女兒一家人透過電話聯繫。對她而言，目前

的居住環境可說是她和在天國的丈夫、兒子團聚之前的最後過渡。 

3、 樣本三：太太在七年多前過逝之後，樣本三便自己一人獨居在台北縣的自有

房子，後因不慎在家中跌倒，大腿骨折行動受限，自己一個人住不方便，於

是決定入住自費安養設施，由兒子陪同至北部多家安養設施參觀，最後選定

「○○園」，將原本的房子賣掉。樣本三對於園內活動的參與相當積極，除

了宗教活動之外，幾乎都不缺席，尤其卡拉 OK 是他的最愛，平日也常至里

辦公處參加歌唱活動。樣本三的個性溫和，與其他住民互動良好但關係不

深，每週末固定會由兒子接回家中團聚。他很滿意目前的居住環境，認為自

己一個人在這裡平平安安過日子即已足夠，有沒有「家」的感覺也已經無所

謂了。 

4、 樣本四：社經條件優厚的樣本四在先生過逝後便獨自住在台北市的自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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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為一棟階梯式房屋，後因膝蓋骨磨損疼痛，爬起階梯非常吃力，於是決

定入住安養設施。最初選擇住進一家位於山區的自費安養中心，但因該安養

中心外出的交通相當不便，同時住房樓下的馬達聲在晚間會干擾睡眠，使其

不甚滿意，經由友人介紹而改遷至「○○園」。樣本四在園內結識了一些職

業背景相同的友人（但其中不少人已搬走或過逝），更與住房隔壁的鄰居夫

妻結為好友，後來鄰居太太過逝，鄰居先生則是樣本四目前在園內最親密的

友人，時常相互作伴。樣本四平常習慣晨間至鄰近公園或學校操場步行運

動，園內的活動主要參加拍打功、下午茶、或是一些節慶時所特別設計的節

目，其他時間多在房內看電視、讀報或做菜。樣本四和先生過去擔任公職，

常需配合先生的職務搬遷（公家宿舍），退休後優待抽籤購得原本居住的階

梯式房屋，她非常喜歡這棟房子及其周圍的環境，也投注非常多的資源和心

血來佈置住家，雖然後來讓給女兒一家人居住，她對它仍舊懷有深刻的情感

依戀，相較而言，目前的居住環境就只是一個「租來的地方」，終究不是自

己的家。 

5、 樣本五：原本和太太兩人居住南部老家，因為考量子女都在北部工作，週末

回南部探視父母舟車辛勞，相聚時間又短，於是決定將南部的房子賣掉搬來

台北，在子女住家附近租賃一間公寓。但因夫妻兩人年老身衰，公寓又位在

二樓，平常買菜煮飯都不方便，某天下午散步經過發現「○○園」，在幾次

參訪之後決定入住，但太太在入住的第二年生病過逝。過去擔任教職的樣本

五認為自己和園內其他住民都談不來，平常也不參加園內的任何活動，只有

和樣本六有較多互助互惠的行為，但他時常和工作人員聊天，更在附近的公

園結識相同職業背景的友人，也在社區裡建立了一些新的人脈關係，每週日

則固定有家族聚餐，平日晚間女兒也常來探視。他形容自己過得很快樂，也

滿意這個居住環境，這裡是他「自己的家」，是他選擇「終老」的地方。 

6、 樣本六：退休後到美國定居的樣本六，在太太過逝之後，因為不習慣美國的

飲食，再加上醫療資源的考量（台灣有健保），於是透過同學的介紹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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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住進「○○園」。樣本六的生活作息相當有規律，早晨習慣在中庭做拍

打功和步行運動，白天多在房內閱讀報章雜誌、寫日記或看電視，偶爾參加

園內活動，下午則常和幾位住民相約打麻將，固定參加每個月一次的軍校同

學會。他強調，隨著社會變遷與高齡化，老人無法完全仰賴子女的照顧，必

須要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對他而言，在晚年階段與子女同住並不重要，彼此

只需維持精神上的關心，因此他選擇住在這種能夠同時提供住宿與服務的居

住環境，而這個環境也是他「居住、吃飯、生長和病痛的地方」。 

7、 樣本七：原本在台北縣租屋獨居的樣本七，在一次中風住院之後，被女兒安

排入住「○○園」。樣本七因患有退化性關節炎而接受手術裝置人工膝蓋，

行動不甚方便，為增進自己的行動能力，經常使用體能室的健身器材（尤其

是跑步機）來進行復健，或參加園內的拍打功，偶爾和其他住民相約打麻將。

住在附近的女兒和孫子時常來探視，尤其是寒暑假期間，孫子還會來「○○

園」裡暫住，陪同作伴。樣本七過去未曾購屋，並相繼搬遷了十幾個租屋處，

在他心目中，最具「家的感覺」之住處，即是女兒尚未出嫁、一家人住在一

起的時候。他認為「○○園」裡的團體生活總是得相互遷就，尤其是伙食無

法符合自己的喜好與口味。訪談間樣本七不時透露出因為健康問題不得不接

受女兒之安排而住進安養設施的無奈，與他提及生病前可以自行安排生活

（喜歡自己開車到處跑、和好友打牌聊天、游泳運動）的自由與快樂形成強

烈對比。他最大的願望即是希冀健康狀況可以好轉，將來還有機會選擇並擁

有自己想要的居住和生活方式。 

8、 樣本八：退休後便與太太移居美國的樣本八，在去年回台參加總統大選投票

之時，至「○○園」來拜訪舊友，深受「○○園」環境之吸引，再加上美國

生活的不便（特別是交通和就醫的不便），於是和太太兩人商量後決定回台

定居。樣本八每天清晨都會和太太到附近的公園散步運動，下午則習慣在房

內做外丹功和打坐；夫妻兩人有時會到圖書館看書，且每週固定找一天搭車

出門遊玩；至於園內的活動主要參加下午茶或一些節慶活動，但和其他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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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只是點頭之交。樣本八對於「○○園」周圍的生活機能以及內部的服務相

當滿意，獨立的套房和良好的隔音也提供了足夠的隱私，對他而言，這裡可

說是相當理想的居住環境。 

9、 樣本九：原本獨居的樣本九，因為心臟開刀、醫生建議不宜獨居，經由女兒

勸說，並到各家安養設施參訪比較之後，選擇入住距離女兒住處不遠的「○

○園」。樣本九信奉佛教，每天清晨起來便在房內讀經，園內的早課活動幾

乎不曾缺席，並由他負責操作音響設備；他因愛好京劇，收集了許多京劇表

演的錄影帶，於是在園內活動的項目中開創了京劇節目，由來他負責節目的

安排與解說；此外，他也相當喜愛相聲，亦常主動擔任活動的表演者，從中

獲得成就感。樣本九雖行動不便，但每天都會推著輪椅在附近的街道或公園

步行運動，更在公園裡結識了一些同為榮民的朋友，經常和他們一起聊天。

起初，樣本九並不想搬離自己原先居住的社區，但透過實地參訪比較的過

程，讓他找到一個自己喜愛、符合自己理想的居處，他現在對於「○○園」

的生活環境和服務都相當滿意，這裡也是他會一直住下來終老的地方。 

10、樣本十：在先生過世後，樣本十就一直獨自住在台北市一間四樓的公寓，但

因膝蓋患有退化性關節炎，爬起樓梯愈來愈吃力，子女們便勸說母親搬至安

養設施，後來在外甥女的介紹之下來到「○○園」，參訪後覺得環境不錯便

同意讓子女將原來的房子變賣並入住。樣本十和原先的支持網絡仍維持頻繁

的聯繫，每個月都固定有姊妹們的聚會，平常週末假日子女們也會來接她外

出團聚用餐。篤信佛教的樣本十每天早晨都會念經，亦固定出席早課，也經

常參加園內的其他活動。原先樣本十還能夠靠助行器自己行走，但在訪談前

不久，因為關節炎的病情加劇，必須坐輪椅且需他人協助位移，因此子女為

她請一名看護貼身照料，並打算申請外籍監護工，讓她能夠繼續在「○○園」

居住生活。 

11、樣本十一：因為在住家中發生幾次跌倒的經驗，加上身體功能退化，做起家

事相當吃力，讓樣本十一開始有入住安養設施的念頭，最後決定和先生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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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住進「○○園」。樣本十一選擇「○○園」的原因，一方面是自己的姊

妹住在附近，方便來往不無聊，另一方面則是離原本的住家不會太遠，她和

先生平均每個月都會回老家兩次，稍微清潔環境或是整理東西帶到新居。雖

然安養設施的無障礙環境（例如浴室和走道的扶手）能夠予人有安全感，軟

體服務（例如準備三餐或安排活動）也讓人滿意，然而，離開老家住進安養

設施其實都是「身不由己」，對她而言，所謂的「家」仍然是那個充滿回憶

與象徵性的老家。 

12、樣本十二：樣本十一為南部人，先生過逝後，由小兒子接來台北同住，但因

白天兒子媳婦去上班、孫子們上學，只剩自己一人在家寂寞無聊，於是決定

入住安養設施「比較有伴可以說話」。樣本十一平常早晨都會到佛堂打掃拜

佛，並到附近的公園散步，也時常參加園內的活動，因為不會說國語，所以

固定和幾位說台語的住民聊天，與工作人員的關係也相當好，週末假日小兒

子則會來接母親外出用餐，平日也時常打電話來關心。對樣本十二來說，住

安養設施主要是不希望造成子女的負擔，也可以和其他年齡相仿的住民作伴

聊天，增加社會互動，並且擁有自己生活的空間。然而，這裡的環境再好，

仍然比不過南部的老家，能夠隨時拜訪親戚朋友，更是自己熟悉的地方。 

13、樣本十三：原先獨自居住在台北市一間三樓公寓的樣本十三，在某次跌倒骨

折後，爬起樓梯愈來愈不方便，加上兒子的身體健康狀況不好無法照顧母

親，女兒又遠居國外，於是決定將房子變賣住進安養設施，為自己將來的照

顧需求預作準備。樣本十三除了下午茶之外，很少參加園內的其他活動，平

時就是待在房內看電視或是背詩詞，因為行動不方便，若要出門（買東西、

探望兒子或上美容院）則需由志工陪同。樣本十三和園內一位同姓的住民結

為好姊妹，兩人時常聊天作伴，另外她亦仍與過去的鄰居好友經常打電話聯

繫。現在的居住環境對她而言，雖然無法事事盡如人意，和過去的住家相比，

空間也減少許多，但卻能換得所需的服務（例如膳食），這已是在自己的經

濟能力範圍內，讓自己能夠持續獨立生活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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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蒐集與分析 

一、資料蒐集方法 

（一）深度訪談法 

聚焦於個人生活經驗的研究類型通常會採用「深度訪談策略」，透過參與者

本身的話（或文字），來補捉她們本身經驗的深層意義（李政賢譯，2006：78）。

因此，本研究將透過深度訪談法來進行資料的蒐集。 

Patton 指出深入訪談可分為「非正式會話式訪談」、「導引式訪談」、「標準化

開放式訪談」三種類型（吳芝儀、李奉儒譯，1995）。而社會科學研究則習慣將

訪談法依據訪談問題設計的嚴謹度，劃分為三種類型（潘淑滿，2002）： 

1、結構式的訪談：研究者在訪談過程，運用一系列預先設定的結構式問題，進

行資料收集的工作，所有的受訪者都必須接受同樣的問題詢問，詢問問題的

順序也都相同，整個訪談過程的彈性是相當的低。 

2、無結構式的訪談：又稱為「非標準化訪談」或「開放式訪談」。研究者毋須先

設計一套標準化的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引導指南，而較重視如何在自然情境

中瞭解複雜現象或行為背後的意義。 

3、半結構式的訪談：又稱為「半標準化的訪談」或「引導式的訪談」，介於前面

兩種形式之間，研究者在訪談進行前，必須根據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設計訪

談大網，作為訪談指引方針，但不必根據訪談大綱的順序來進行訪問工作，

可依實際狀況對訪談問題做彈性調整。 

本研究欲以「半結構式的訪談」來進行，根據研究主題預先設計訪談大綱（見

附錄一），藉由引導式的問題深入瞭解本研究欲探討的面向，同時避免研究者在

訪談過程中失焦。 

（二）參與觀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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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除了透過深度訪談的方式瞭解入住自費安養機構老人與其居住環境

的互動和依附情形之外，研究者另輔以參與觀察的方式，實地觀察老人與物理／

社會環境的互動過程，以及老人參與活動的實際情形，藉此獲得更豐富的資料。

為瞭解研究對象與居住環境的互動和依附情形，研究者每週定期至機構與老人一

同生活，觀察研究對象每日和每週固定的活動，並就每天不同時段（白日和晚間）

的情形加以瞭解；此外，研究者亦會針對特殊節日與非定期的活動進行觀察。 

二、資料分析方法 

在質性研究過程中，資料蒐集與分析應是同時進行的，如此有利於補充先前

未蒐集到的資料，並修正方向、精緻結果，以便蒐集分析結果與真實更為接近（張

英陣，1995）。因此，研究者在訪談後即刻將訪談錄音帶逐字轉譯，著手進行分

析。資料分析的具體步驟有閱讀原始資料、登錄、建立編碼和歸檔系統、寫備註

等，透過反覆不斷檢視研究對象的經驗資料，從中發現潛在的意義與研究概念的

相關性，就其共同屬性配合有關理論與研究加以分析。 

    在分析策略上，研究者依照預先設計的訪談大綱進行初步言辭分析，以訪談

大綱的主題作為分析綱要，將文本內容進行分類，並視實際情形不斷來回修正訪

談大綱與分析綱要的主題。研究者在主題架構下，將資料進行開放性登錄與編

碼，並對研究現象加以命名和概念化。 

另外，透過參與觀察法所蒐集的資料，除了在進行訪談與觀察的時候畫出物

質環境和人文環境的現場圖，以及配合攝影設備的使用之外，並在每次訪談結束

後立即撰寫整個過程的實地觀察紀錄以及研究者個人的感受和想法，最後進行編

碼、分類，並與訪談分析相互補充或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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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信效度與倫理 

一、研究信度與效度 

    質性研究經常被質疑是一種不夠嚴謹和客觀的研究取向，特別是面臨信度與

效度的問題爭議。Lincoln 和 Guba（1984）則從近似實證主義之觀點，提出對質

化研究的信度與效度之見解。以下根據 Lincoln 和 Guba 所指出的幾種控制質化

研究信效度之方法（胡幼慧、姚美華，1996），說明本研究採取哪些策略以確保

研究的信效度： 

1、確實性（credibility）：即內在效度，指研究者收集之資料的真實程度。在本

研究中，研究者將同時採用深度訪談法與參與觀察法兩種資料蒐集方式，兩

種資料可相互比照以提高確實性的機率；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會與指導教授

就訪談內容進行討論；若發現對訪談內涵不清楚時，則向研究對象進行再訪

及確認；如有需要，研究者亦開放研究對象對訪談逐字稿進行閱讀校正。 

2、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即外部效度，研究所收集之資料，對於被研究對

象的感受與經驗可以有效的轉換成文字的陳述。基於此，研究者會在徵得受

訪者同意後，將每次的訪談過程進行錄音，之後將訪談內容轉為文字（逐字

稿），並在每次訪談後撰寫研究者的訪談心得；在參與觀察的部分，研究者亦

會將實地觀察的所得與心得記錄下來，包括現場環境的物質和社會背景，觀

察對象的言行，以及研究者個人的感想與反省。 

3、可靠性（dependability）：即內在信度，研究者如何運用有效的資料收集策略

收集到可靠的資料。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會與研究對象進行多次的訪談，以

及長期在研究場域中進行持續和不同時段的參與觀察，並利用錄音、拍照和

筆記等方式記錄下所蒐集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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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倫理 

（一）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 

研究者會充分告知研究對象與其權利有關的訊息，包括研究者的身分、本研

究的內容與目的、研究進行的方式、在研究過程中可能被要求配合的行為、終止

研究關係的權利、資料處理過程的保密措施與用途等，使研究對象充分瞭解研究

的意義與相關訊息後決定是否參與研究，最後簽署參與研究同意書（見附錄二），

作為雙方共同合作與遵守的公約。 

（二）隱私與保密 

由於質性研究經常是進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中，深入瞭解被研究者的想

法、信念與價值觀，因此，隱私與保密就成了兩個重要的研究倫理議題。根據美

國心理學會的規定：「除非有事先的約定，否則在研究過程中，自被研究者所獲

的資訊都是機密的。」而所謂的保密就是對研究所收集之資訊謹守嚴格守密的原

則，研究者在開始進行資料收集之前，就應該主動向被研究者說明如何處理被研

究姓名或可辨識身分訊息的處理方式，任何有關人名、地名或其他可辨識的訊息

都應該刪除，也就是「匿名」原則（潘淑滿，2002）。因此，研究者會謹守這兩

項倫理原則，謹慎處理本研究受訪對象所提供之資訊，並以匿名的方式來呈現受

訪者的資料以保護受訪對象。 

（三）研究者的自省 

根據詮釋學的觀點，「先前理解」是所有理解的必要條件，它包括了我們所

意識到的理論架構、文化價值觀、個人生活經驗，以及我們所視為當然的背景知

識（畢恆達，1995）。研究者往往會帶著這些先前理解來看待與詮釋研究現象，

並不可能自外於理解的過程。因此，我將對自己如何看待本研究議題、對入住自

費安養機構的看法、個人的成長經驗以及家對我的意義進行自省，並提醒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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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過程中應不斷反思自己的想法與詮釋。 

    在決定進行此一研究題目並著手整理相關文獻後，我才發現自己過去對「自

費安養」的想法著實狹隘，並且陷在「機構」的迷思中而不自知。回顧自費安養

的發展脈絡以及實地的接觸經驗後，才逐漸意識到自費安養設施似乎應該是一種

「住宅」的思維，是一種在高齡化社會中所產生的居住安養新需求；而住在自費

安養設施的老人也不再是過去那種孤苦無依、孤單寂寞的刻板印象，多數老人其

實都生活得相當自在、經濟狀況良好、生活獨立自主、樂於參與各項活動，且持

續與社會接觸。 

開始撰寫計畫書後，我自己也展開了一場對自我地方經驗的探索與深省之

旅，我開始回憶自己從小到大的居住環境，一步一步正視我對這些環境的真實情

感。我第一次驚覺自己對家的依附有多麼的深厚。我從國中開始便至外縣市求

學，高三、大學四年以及研究所階段都在外住宿，包括學校宿舍和租屋。大學時

代的學校宿舍是六人房，回想起來，我對它幾乎沒有一絲情感，因為它只有一張

書桌、一具衣櫃和一張床，這些都只是功能性的，沒有其他意義；我對同住的室

友們才有較深的依附，因為我們一起經歷了大學生活，我們為彼此慶生、共同為

課業努力、共享著許多的歡笑時光；但我卻也為寢室缺乏隱私和彼此生活作息不

同所苦。研一時，我在學校附近租房子，那是一間單人雅房；我很喜歡它，因為

那是我在暑假的大熱天裡，逐一走訪數間房子後決定租賃的，我用心的佈置它，

自己採買了寢具和生活用品，並在那裡度過了課業壓力十分沉重的研一生活；現

在想起它，當初那些為課業辛勤奮鬥的畫面依然歷歷在目；而當時，我覺得我有

兩個家，一個是在南投有我父母手足的家，一個是這個我親自挑選和佈置的「小

窩」。 

研二開始，為了節省住宿費，我搬離了原本的小窩住進學校宿舍，重啟了住

校的生活。這是一間雙人房，比起大學時的六人房，雖然有較多的個人空間和隱

私，卻經常覺得孤單，特別是在開始撰寫論文之後。我仍將它視作一個功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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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並視為一個短暫過度的棲身之所，因此我幾乎不曾對它投注情感。每當走

在寢室外的走道上，看著每間都長得一樣的房門、儲物櫃和鞋櫃，心底總會浮現

一種想要逃離的情緒，也許我正用著一種局外人或旅客的眼光在看待它吧！在此

時，我反而意識到自己對原來的家的情感有多深濃，即使那棟建築曾因九二一大

地震而重建，原本的面貌已經不再，但在相同的地點上，仍然有我童年和青少年

時期的成長刻痕，這些痕跡不因外表結構的改變而消失，它們仍保留在我的回憶

裡；同時，在那個地點上，有我的至親，有我的認同，有我的根。 

在我的生命位置中，我所經歷與發展的地方依附是如此，而這些老人從他們

的經歷與生命階段出發，他們對居住環境的依附又是什麼？他們是如何來到現在

這個居住環境？如何在這裡發展出新的地方經驗？這裡的地方經驗會發展出何

種依附情形？我期許自己透過這次的研究，能夠對此一議題發揮一些貢獻或發

現，或者最少，學習如何將這些老人的生命經驗詮釋給各位讀者。 


